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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本 
中華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實施辦法 

92 年 8 月 25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2 月 10 日經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1 年 6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8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2 年 9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 月 1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7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1 年 8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 年 3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 年 7 月 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操行成績之考評臻

於客觀、正確、嚴格、公平起見，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操

行成績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以八十二分為基本分數，再加減

系(以下均含科、學位學程)主任、導師、生活輔導組組長(學

務組長)之評分及獎懲分數，並扣減曠缺請假分數，合計實得

總分，最高分為九十五分。 

學生操行成績之等第分為五等：  

一、 九十分以上為優等。 

二、 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者為甲等。 

三、 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者為乙等。 

四、 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者為丙等。 

五、 不滿六十分者為丁等。 

評分結果超過九十五分者，以九十五分計，超過部分之分數

不予計算，但由本校酌予榮譽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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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學生日常功過，應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於期末操行成績計

算時加減分數，其加減分標準如下： 

一、 缺曠課扣分標準：曠課每節扣 0.5 分，重大集會缺席 每

次扣 1 分，遲到早退每節扣 0.1 分。 

二、 請假扣分標準：事假每節扣 0.2 分，病假每節扣 0.1 分，

重大傷病住院每節扣 0.05 分，身心調適假(三日內)、喪

假(七日內)、產假(三十日內)、婚假(七日內)、法定傳染

病(七日內)不扣分，不計缺席，但不列為全勤；公假不

扣分，不計缺席，但不列為全勤，但若代表學校參加校

外活動，得列為全勤。 

三、 獎懲加減分標準，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四、 全學期全勤者，加操行成績三分。 

五、 學生缺課節數達到學則第二十條標準後，該科目學期成

績零分課程之缺曠課不列入操行成績扣分，但操行成績

不得列為甲等(含)以上。 

第四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計算時間及方式如下： 

一、 導師、生活輔導組組長(學務組長)對學生操行之評分，

可加減四分，系主任對學生操行之評分可加減二分。 

二、 第一學期操行成績結算至期末考前一週；第二學期除應

屆畢業生結算至畢業考前一週外，其餘仍結算至期末考

前一週。 

三、 校長、學生事務長(新竹分部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等，

必要時對學生操行成績有加減分權責。 

第五條 學生操行成績在 54.5 分以上未達 60 分者，除所犯過失情節

嚴重者，應予勒令退學外，然經查證確認堪宥者，得提請獎

懲委員會決議，經生活輔導班，予以定期察看，其操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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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十分計算。 

第六條 定期察看學生，於當學期操行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註銷

定期察看，惟性侵害行為經調查屬實者除外，其操行成績以

實得之分數計算之；如操行成績在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五分

者，繼續定期察看，其操行成績以六十分計算之。 

第七條 學生操行成績之考查，以生活、儀態、禮節、秩序、公勤等

表現之具體事實，為評定之標準。 

第八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學務處於各系作業完成後，召集有關各

系主任，各班導師及生活輔導組組長(學務組長)等舉行學生

操行評審會議，在評審時得依據事實對初評成績作增減之調

整。 

第九條 學生操行成績之計算，以學期為單位；畢業時之操行總成績，

以各學期操行平均計算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依行政程序

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